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

申

报

表

申报单位：                                             

填报时间：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  制
有 关 说 明

1. 本表供白蚁防治单位在申请《白蚁防治单位资质证书》和现有白蚁防治单位在申请变更资质等级时，向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地方分会或挂钩协会申请领取填报。

2. 白蚁防治单位依据《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见表后附件）申请资质。

3. 白蚁防治单位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如实填写本表，字迹清晰、工整，不得随意涂改、修改。

4. 对于填报本表时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 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申报表由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统一制发,也可在www.scfdc.cn(四川房地产)网站下载。

一、单位（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企业类型
	
	法人代表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网    址
	
	电子邮箱
	

	主管部门
	
	成立时间
	

	批准从事白蚁防治经营业务的时间
批准时间
	

	开户银行
	
	帐    号
	

	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
	

	投资者名称及出资额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二、白蚁防治经营情况

	
	2004年
	2005年
	备注

	单

位

财

务

状

况
	经营总收入（万元）
	
	
	

	
	白蚁防治支出（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提取专储防治资金（万元）
	
	
	

	白

蚁

防

治

面

积
	近两年完成房屋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万M2）
	
	
	

	
	其中
	新建房屋预防面积（万M2）
	
	
	

	
	
	房屋白蚁灭治面积（万M2 ）
	
	
	

	防

治

质

量

情

况
	合格率（％）
	
	
	

	
	是否有重大防治质量事故
	
	
	

	
	消费者投诉及处理情况
	
	
	



三、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简况

	姓名
	
	国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专业
	
	职称
	
	

	职务
	
	任职时间
	
	

	工作简历：



四、企业（总）经理简况

	姓 名
	
	国 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专 业
	
	职    称
	
	

	职  务
	
	任职时间
	
	

	工作简历：


注：企业（总）经理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不再填写此表。


五、单位（企业）人员情况

	单位（企业）在册职工总数    人，其中有职称的专业人员    人

	有职称专业人员

	职 称
专 业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生   物
	
	
	

	建   筑
	
	
	

	药物检测
	
	
	

	经   济
	
	
	

	财   务
	
	
	

	其它相关专业
	
	
	

	小   计
	
	
	

	有关业务负责人情况

	类   别
	姓名
	职务
	学历
	专业
	职称

	防治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经营负责人
	
	
	
	
	



六、企业在册有职称专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学历
	专业
	职称
	备注

	
	
	
	
	
	
	

	
	
	
	
	
	
	

	
	
	
	
	
	
	

	
	
	
	
	
	
	

	
	
	
	
	
	
	

	
	
	
	
	
	
	

	
	
	
	
	
	
	

	
	
	
	
	
	
	

	
	
	
	
	
	
	

	
	
	
	
	
	
	

	
	
	
	
	
	
	

	
	
	
	
	
	
	

	
	
	
	
	
	
	

	
	
	
	
	
	
	

	
	
	
	
	
	
	

	
	
	
	
	
	
	


注：1、职称及岗位证书复印件请附后，

2、人员较多时次表可以复印。

	防  治  单  位  简  介
	

	单  位  受  过  何  种  奖  励  和  处  罚
	



	防  治  单  位  申  报  意  见
	

	 受 委 托 市、州 协 会 审 查 意 见
	



	四

川

省

房

地

产

业

协

会

审

查

（批）

意

见
	

	备

注
	



附件：

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节录）

第四条  凡在本省范围内从事房屋白蚁防治的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申请核定资质等级，持有《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并按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接业务。凡未取得白蚁防治资质等级证书的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从事白蚁防治业务。

第五条  申请资质证书的白蚁防治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2、具备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实行财务独立核算；

3、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及场所，并配备有相应的专职专业工作人员和技术力量；

4、法定代表人和单位业务人员须经专业岗位培训，持有全国统一的岗位资格证书；

5、具备资质等级标准所规定的相应条件。

第六条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暂定资质。其标准分别是：

（一）资质一级

1、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

2、从事白蚁防治七年以上，或持二级资质证书期满三年；

3、具有经过专业培训，持有全国统一的岗位证书的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15名以上，其中至少有实际从事白蚁防治工作三年以上，并具有白蚁防治相关专业技术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2名，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3名。此外，还应有与工作相适应的中级职称以上的建筑工程、药物检测（生物、化学）、财务类等相关专业管理人员。

4、近三年承担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每年度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工程质量合格。

5、设置有白蚁防治标本室、实验室、药物测试分析室、固定安全的药剂专用仓库和科研常用的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科研技术开发能力，曾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研成果；配有两台以上白蚁防治专用车辆和机械化施工设备。

6、有较完善的工程质量监督、防污保安、竣工验收、回访复查、资料档案及财务管理等项制度，岗位责任明确。

7、提取专储的房屋白蚁预防包治期复查资金不少于20％。

（二）资质二级

1、注册资本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

2、从事白蚁防治四年以上，或持三级资质证书期满三年；

3、具有经过专业培训，持有全国统一的岗位证书的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10名以上，其中至少有实际从事白蚁防治工作三年以上，并具有白蚁防治相关专业技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1名，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2名。此外还应有与工作相适应的中级职称的建筑工程、药物检测（生物、化学）、财务类等相关专业管理人员。

4、近三年承担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每年度达70万平方米以上，工程质量合格。

5、有固定安全的药剂专用仓库；配有白蚁防治专用车辆和机械化施工设备。

6、有较完善的工程质量监督、防污保安、竣工验收、回访复查、资料档案及财务管理等项制度，岗位责任明确。

7、提取专储的房屋白蚁预防包治期复查资金不少于20％。

（三）资质三级

1、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

2、从事白蚁防治一年以上，；

3、具有经过专业培训，持有全国统一的岗位证书的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5名以上，其中至少有实际从事白蚁防治工作两年以上，并具有从事白蚁防治相关专业技术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2名。此外，还应有中级职称的建筑工程、药物检测（生物、化学）、初级职称以上的财务类等相关专业管理人员各1名。

4、白蚁防治工程建筑面积每年度达30万平方米以上，工程质量合格。

5、有固定安全的药剂专用仓库和机械化施工设备。

6、建立了工程质量监督、防污保安、竣工验收、回访复查、资料档案及财务管理等项制度，岗位责任明确。

7、提取专储的房屋白蚁预防包治期复查资金不少于20％。

（四）  暂定资质

暂定资质须具备第五条规定条件和资质三级标准所规定的条件。

新设立的白蚁防治单位应当申请核发《暂定资质证书》。《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一年，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可按本办法规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经申请审核后仍未达到资质三级标准的，可视情况延长《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一年。自领取该证书之日起一年内未从事白蚁防治业务的，有效期不得延长。

第七条  白蚁防治单位按资质等级确定其承接白蚁防治工程业务范围：

1、具有一级资质的单位可在全省白蚁危害地区承接各类白蚁预防工程项目，包括高层建筑、多层建筑、小区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性能特殊的复杂建筑白蚁预防业务。

2、具有二级资质的单位可在全省白蚁危害地区承接建筑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下（含10万平方米）的非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白蚁预防业务。

3、具有三级资质和持《暂定资质证书》的单位只限于在本区域白蚁危害地区承接建筑总面积5万平方米以下（含5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非省级或非国家级建设项目白蚁预防业务。

4、有资质证书的白蚁防治单位可以联合组织承接业务，联合组织后的业务范围按资质级别高的一方确定。

第八条  白蚁防治单位的资质等级审批权限：

一级资质由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组织现场查勘和审批。

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由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委托的市、州地方协会（或有关单位）组织现场查勘和初审，报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审批。
第九条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复核和资质管理

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原则上实行每两年复检一次，并将复检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不符合原定资质条件或有不良行为的单位，由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注销资质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持证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资质复检的，视为复检不合格，由资质审批部门注销资质证书。

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